
云南省教
云教科 〔⒛ 16〕 12号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⒛16年度

科学研究基金资叻性项目研究生顶目和指导性

顼目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

:

为培养高校中青年科研队伍,培育高校科技创新潜力,凝练

一批有潜在研究价值的重大科技项目,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

培养质量,经研究,决定开展 2016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

基金资助性项目、研究生项目和指导性项目申报评审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资助性项目

(一 )设置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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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、科研项目与人才团队培育

相结合的原则,针对理工农医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,面 向科学发

展前沿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热点难点问题,资助高校中青

年教师在本学科领域内开展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

动,提升基础理论研究、前沿技术攻关、应用对策研究和决策咨

询研究能力。   ∷

(二 )项 目要求

项 目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限额申报。以科学问题为牵

引,有创新的学术思想,合理可行的研究方案或技术路线,目 标

明确,重 点突出,特色鲜明。研究期限为立项之日起 2年 内结题

验收。理工农医类课题资助 4万元/项 ,人文社科类课题资助 2

万元/项 。成果以综合研究报告、所依托高校认可的国内外核心

期刊收录论文、发明专利、咨询报告、专著、原理性模型、标准

规范、新材料、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装置、计算机软件

等为主。。

(三 )申 报资格

l。 项目负责人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:

(1)项 目负责人即项目申请人,为 我省普通高等学校中级

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在岗在编人员,且 申报当年 1月 1日 年龄

未满硐 周岁。

(2)项 目负责人只能为 1人且人事关系所在高校为项目依

托高校,可根据研究需要吸纳相关人员作为课题组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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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项 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具有完成课题的良好信誉,无

学术不端等有悖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行为。

(4)同 等条件下,优先支持符合上述申报条件的协同创新

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 (技术 )研究中心、人文社科基地、创

新团队等平台团队中的中青年科研骨干申报。

2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报 :

(1)研究内容涉及国家秘密。

(2)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且未结题验收的人员。

(3)与 其他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研究内容雷同重复的项目。

(4)主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各类项目且未结题验收的

人员。

(5)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他人主持的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

金各类项目累计达 2项及以上的人员。

(6)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。

(7)项 目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出现过学术不端等有悖于科

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行为。

二、研究生项目

(一 )设置目的

针对理工农医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,鼓励研究生在本学科领

域内开展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,培养研究生创新

精神和实践能力,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

养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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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项 目要求

项目面向全省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高校限额申报。项目目标

明确,重 点突出,学术思想新颖,特色鲜明,研究线路或技术方

案合理可行。研究期限为立项之日起 1年 内结题验收。资助标准

为 0.5万元/项 。成果以综合研究报告、中文核心期刊或学校认可

的其他期刊收录论文、发明专利、专著、原理性模型等为主。预

期成果量化且可考核,其 中必须要有综合研究报告和至少 1篇 中

文核心期刊或项目依托高校认可的其他期刊收录论文。

(三 )申 报资格

1.项 目负责人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:

(1)项 目负责人即项目申请人,为 全省博士、硕士学位授

予高校在读一年级和二年级全日制研究生,申 请时须有导师的推

荐意见,能够在毕业前完成课题结题验收。

(2)项 目负责人只能为 1人且研究生学籍所在高校为项目

依托高校,可根据研究需要吸纳相关人员作为课题组成员。

(3)项 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具有完成课题的良好信誉,无

学术不端等有悖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行为。

2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报 :

(1)研究内容涉及国家秘密。

(2)与 其他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研究内容雷同重复的项目。

(3)主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研究生项目且未结题验收

的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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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已获得云南省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的在读博士

研究生。

(5)项 目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出现学术不端等有悖于科学

道德和学风建设的行为。

三、指导性项目

主要面向未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的普通本科高校、高职院校限

额申报。仅针对资助性项目设置,设置目的、项目要求和申报资

格等条件与资助性项目相同。项目经费由依托高校自筹,省教育

厅各案立项。理工农医类课题资助标准不低于 2万元/项 ,人文

社科类课题资助标准不低于 1万元/项 。

四、申报名额

(一 )本年度安排你校资助性项目

'项
;研究生项目/

项;指导性项目r项。

(二 )理工农医类资助性项目不得超过安排你校资助性项目

的60%。

(三 )各高校须在指标限额内申报各类项目。指导性项目由

高校根据自身情况在指标限额内自愿申报,也可选择不申报。

(涠 位顼暂负责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同时申报资助
J广             :

性项胃〈研究生项目和指导性项目,只 能选择其中 1个类别项目

申报且只能在所选择的项目类别中申报 1项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 )资助性项目、研究生项目和指导性项目采取
“
限额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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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、学校评审推荐、省教育厅各案立项
”
的方式管理。请各高校

坚持
“
科学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”

的原则,认真做好形式审查和评

审推荐工作 ,专家评审结果须经校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在学校

网站进行不少于 5天 的公示。具体申报、评审、公示和推荐工作

由各高校 自行安排。

(二 )评 审专家组由相近学科领域的同行学术技术专家组

成,拥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,学术声誉良好,成 员不少于 5人

且校外专家比例不低于总人数的γ3。

(三 )请各高校于⒛16年 6月 15日 前将学校推荐公函 (包

含资格审查、评审过程、公示情况、专家组成员信息等内容 )、 加

盖学校公章的《项目汇总表》和 《拟立项项目明细表》各一式 1

份报送至省教育厅科技处,电子文档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(四 )请 以高校为单位进行推荐,不 受理个人申报。

(五 )项 目申请评审书及相关表格可在省教育厅科技处网

站 (httpy幻 G.y刂 y。cn)“相关政策
”
中下载。

联 系 人:刘衡,白 玉兵

联豸1哇L萌旨: 0871-65141725, 65031846

电子邮箱:15曰γ56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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